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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 申請表   

育兒津貼案號：                                                        郵寄件收件日：   年   月   日 

一、受補助兒童基本資料：                       申請(備齊)日：   年   月   日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申請注意事項： 
該兒童須未滿2足歲。 

未經政府公費安置。 

未領取托育補助。 

家戶所得稅率<20% 

年 月 日 

              

(請勾選) 
是否為第 2、3 名以上子女
※註:請詳閱背面附表說明。 

□否，出生排行為第 1名子女。(不加發補助，亦不主動查調相關資料) 

□是，排序第       名子女。(核定機關將主動查調相關資料據以審核) 

兒童戶籍地址： 金門縣      鄉(鎮)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依規定受補助兒童需設籍本縣且需以兒童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公所提出申請。 

實際現居地圵： 
□同上 
□其他，請詳填： 

公文送達地址： 
□同上                                    （請填寫可收掛號郵件地址，未填者依兒童戶籍地寄送） 
□其他，請詳填： 

二、申請人基本資料 (如屬共同監護，請填寫雙方資料) 

姓名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護照)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與兒童關係：□父 □母 □監護人 

 
 

            室內： 
手機： 

□願意收到核定進度或育兒相關資訊(Email): 

共同監護人 

 

 

與兒童關係：□父 □母 □監護人 

 
 

            室內： 
手機： 

□願意收到核定進度或育兒相關資訊(Email): 

三、郵局匯款帳號資料 

□申請人  □受補助兒童  □共同監護人 

戶名：  

局

號 

       帳

號 

       

四、申請人提供資訊 

應備文件 □1.申請表正本。        □2.申請人及受補助兒童戶籍資料(例:戶口名簿影本)。 

□3.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4.申請人一方若為在臺無戶籍者，請檢附居留證、護照等文件影本。 

□5.其他相關文件。      □6.其他子女戶籍資料文件(如與本案受補助兒童不同戶籍者，建議檢附，俾利審核)。 

五、申請人同意項目暨切結書 

同

意

項

目

暨

切

結

事

項 

□申請人已詳閱背面檢附「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作業要點」申請資格、說明及應注意事項，同意並願配合相關規定。

申請人有義務主動提供本津貼審查所需正確相關資料，並同意受理單位調閱戶政、所得稅、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及政府其

他補助或津貼等資料據以審查。 

□申請人所提供審核資料不實，須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之津貼；經核不符合請領資格而領取者，由核定機關以書

面命申請人自處分文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繳還；屆期未繳還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申請人雙方約定同意津貼補助款匯入前開指定帳戶。 

申請人親自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 

 

 

(共同監護人)： 

 

  

委 託 書  (若由他人代送臨櫃申請者應簽署本欄，若以掛號郵寄申請或申請人之一方親自辦理者免填) 

委託人(即申請人雙方)茲已瞭解申領金門縣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相關規定(詳如次頁說明)，並將申請津貼事宜及辦理

資料、文件等委託(授權)受委託人代辦，如有糾紛致影響申請人權益，概由委託人自行負責。(受委託人應出具身分證正本以供查驗)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六、權益提醒，今日您所申請項目(以下欄位申請人免填)： 

勾選 項目 補助單位 撥款日 受款人 

 
未滿 2歲育兒津貼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金門縣政府 

符合者，本案第１次撥款日 

預計為：    年    月   日 

郵局 

戶名： 
□申請人 □共同監護人 □兒童 

 
金門縣婦女生產補助 

金門縣政府 
符合補助          元， 

補助款於   月   日撥款。 

□郵局   □銀行 

戶名： 

申領托育補助，請於每月 15 日前主動通知，如有疑義，請洽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或核定機關詢問，以維護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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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期間 家庭類別 

出生排序 

 

 

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小教室  (摘錄自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 

申 

請 

資 

格 

及 

應 

注 

意 

事 

項 

※申請資格：(依據衛生福利部 110 年 6 月 9日衛授家字第 1100601039 號令修正發布) 

◎依據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辦理： 

◎三、津貼補助對象，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我國籍之未滿二歲(含當月)兒童。 

(二)經直轄市、縣(市)政府依社會救助法審核認定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或兒童之父母(或監護人)於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指定年度之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 

(三)兒童未經政府公費安置收容。 

(四)兒童未接受公共化或準公共托育服務。(所稱托育公共或準公共化服務，指與政府簽訂合作契約之居家托育人

員、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托嬰中心。) 

◎四、本津貼以月為核算單位，發放至兒童滿二歲(含當月)。 

每名兒童每月發放金額如下表： 

             

第1名子女 第2名子女 第3名以上 

110年8月1日起 

至111年7月31日止 

一般家庭 3,500 4,000 4,500 

中低收入戶 
5,000 6,000 7,000 

低收入戶 

111年8月1日起 

一般家庭 

5,000 6,000 7,000 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 

說明：一、一般家庭係指發放對象之父母(或監護人)經稅捐稽徵機關核定之最近一年之綜合所得總額合計未達 

申報標準或綜合所得稅稅率未達百分之二十者。 

二、表內所稱第2名子女、第3名子女，指戶籍登記為同一母親或父親且依出生年月日排序計算之 

第2名、第3名以上子女。 

◎七、申請人應配合事項： 

(一)申請人提出申請時，應檢附證明文件供審核，所提供審核資料不實，須自負法律責任，並返還補助金額。 

(二)為查核兒童及申請人申請資格，核定機關得向有關政府機關查調戶籍及財稅等資料，必要時得要求申請人配合

查核，申請人不得拒絕。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主動向原核定機關申報： 

1.兒童死亡或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以上。 

2.兒童經出養或認領。 

3.申請人結婚、離婚或子女扶養義務重新約定等親屬關係變動。 

(四)領取本津貼之費用應支用於兒童之食、衣、住、行、休閒育樂及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所需，未符合規定者，得

停止補助。 

申請人未配合前項各款規定或核定機關知悉申請人有第三款各目情形之一者，得視情節輕重，撤銷或自事實發生之

次月起廢止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領取本津貼之全部或一部。 

前項應繳還津貼之全部或一部，得以扣抵本津貼或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費用政府協助支付金額方式辦理。 

申辦地點為兒童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聯絡窗口相關資訊如下： 

受理申辧窗口 單位 聯絡電話 聯絡地址 

 金城鎮公所-社會課 082-325058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2號 

 金湖鎮公所-社會課 082-332528 891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林森路 2號 

 金沙鎮公所-社會課 082-352150 890 金門縣金沙鎮環島東路一段 112號 2樓 

 金寧鄉公所-社會課 082-325610 892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 1號 

 烈嶼鄉公所-社會課 082-364506 894金門縣烈嶼鄉西路 60號 

 烏坵鄉公所-社會課 082-666039 896 金門縣烏坵鄉大坵村 1號 

核定機關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082-318823 893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 60號 

七、審核結果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家庭類別：□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綜合所得稅率未達 20% 

□符合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規定且受補助對象為:□第 1 名子女 □第 2名子女 □第 3名(含)以上子女 

自        年       月起核定生效，每月核發 □新臺幣 3,500 元 □新臺幣 4,000 元 □新臺幣 4,500 元 

並配合新制自 111年 8 月起，逕行調高補助每月核發 □新臺幣 5,000 元 □新臺幣 6,000 元 □新臺幣 7,000 元 
 

□不符合育有未滿二歲兒童育兒津貼申領作業要點第三點第    款之規定。○綜所稅>20% ○尚具領其他補助 ○其他 

    建檔人員：                          審核： 


